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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11樓
承辦人：鍾函儒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062
傳真：(02)29692036
電子信箱：AL9419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城規字第11117406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FT9E6E）

主旨：檢送「新北市29行政轄區代表色索引簡介」資料供參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打造專屬新北市城市色彩系統，於新北市29行政轄區每

一區調配1主要代表色搭配2輔助色，可自由調整色彩使用

比例，讓新北市各區從視覺打造專屬印象並加強自明性、

凝聚地方及社區意識，帶動地方發展。

二、新北市城市色彩系統建議從市府公共建設開始運用，不論

是牆面彩繪至大尺度的新興開發區，都可以透過各區代表

色及輔助色融入設計中加以嘗試，但非強制要求地方建設

或是設計一定要全用代表色。環境美學強調空間美感氛圍

塑造，整體設計仍須考量環境條件，並以多元的顏色應用

展現新北廣納包容的文化特性。建請各單位納入業務參

考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及新北市各區公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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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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